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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96

证券简称：中海海盛 公告编号：

2015-018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

25层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68,373,027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8.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俞曾港董事主持， 会议采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2人，黄小文董事长、翁羿董事、葛庆成董事、唐

炜董事、胡正良独立董事、刘娥平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杨吉贵监事会主席、胡曙光监事、张庆成监

事因工作原因未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3、胡小波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蒋飒爽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主持公司

工作）、周邱克副总经理、朱火孟副总经理、郑斌总会计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8,372,097 100.00 0 0.00 930 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8,372,097 100.00 0 0.00 930 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及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8,372,097 100.00 0 0.00 930 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8,370,097 100.00 2,000 0.00 930 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8,372,097 100.00 0 0.00 930 0.00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支

付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8,372,097 100.00 0 0.00 930 0.00

7、公司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因连任时间达到六年，刘娥平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职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8,372,097 100.00 0 0.00 930 0.00

7.02议案名称：选举李增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8,372,097 100.00 0 0.00 930 0.00

8、公司关于变更董事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因工作变动原因，翁羿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职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8,372,097 100.00 0 0.00 930 0.00

8.02议案名称：选举秦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8,372,097 100.00 0 0.00 930 0.00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1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69,597 99.99 0 0.00 930 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公 司

2014

年 度 利 润

分配预案

8,567,597 99.97 2,000 0.02 930 0.01

6

公 司 关 于 续 聘 天 职

国 际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及

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8,569,597 99.99 0 0.00 930 0.01

7.01

因 连 任 时 间 达 到 六

年

，

刘娥平女士不再

担 任 公 司 第 八 届 董

事会独立董事职务

8,569,597 99.99 0 0.00 930 0.01

7.02

选 举 李 增 泉 先 生 为

公 司 第 八 届 董 事 会

独立董事

8,569,597 99.99 0 0.00 930 0.01

8.01

因工作变动原因

，

翁

羿 先 生 不 再 担 任 公

司 第 八 届 董 事 会 董

事职务

8,569,597 99.99 0 0.00 930 0.01

8.02

选 举 秦 炯 先 生 为 公

司 第 八 届 董 事 会 董

事

8,569,597 99.99 0 0.00 930 0.01

9

公 司 关 于

2014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执 行

情 况 及 预 计

2015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的

议案

8,569,597 99.99 0 0.00 930 0.01

以上比例均为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属关联交易，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股份15980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49%，关联股东中国海运（集团）总公

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雯、徐凤英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997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6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唐山市新华东道70号开滦集团视频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709,225,202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7.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曹玉忠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长张文学先生、公司董事王和贤先生、樊志江

先生、郑玮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参加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

所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09,096,302 99.98 123,000 0.02 5,900 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09,096,302 99.98 123,000 0.02 5,900 0.00

3、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09,094,302 99.98 125,000 0.02 5,900 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09,092,302 99.98 127,500 0.02 5,400 0.00

5、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09,096,302 99.98 123,000 0.02 5,900 0.00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09,096,302 99.98 123,000 0.02 5,900 0.00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09,096,302 99.98 123,000 0.02 5,900 0.00

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与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综合服务合同（续签稿）>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707,390 98.50 127,000 1.44 5,900 0.06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711,390 98.54 123,000 1.39 5,900 0.07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授权办理信贷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09,096,302 99.98 123,000 0.02 5,900 0.00

1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授权办理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09,096,302 99.98 123,000 0.02 5,900 0.00

12、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09,096,302 99.98 123,000 0.02 5,900 0.00

13、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1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09,096,302 99.98 123,000 0.02 5,90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00、《公司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4.01

选举赵瑞麟 先生 为 公

司董事

709,032,407 99.97

是

14.02

选举郝常安 先生 为 公

司董事

709,032,407 99.97

是

14.03

选举吴克斌 先生 为 公

司董事

709,032,407 99.9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8,707,390 98.50 127,500 1.44 5,400 0.06

8

公司关于与开滦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

综

合服务合同

（

续签稿

）》

的议案

8,707,390 98.50 127,000 1.44 5,900 0.06

9

公司关于预计

2015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711,390 98.54 123,000 1.39 5,900 0.07

11

公司关于授权办理贷款

担保或委托贷款事宜的

议案

8,711,390 98.54 123,000 1.39 5,900 0.07

12

公司关于应收款项坏账

准备计提比例变更的议

案

8,711,390 98.54 123,000 1.39 5,900 0.07

14.01

选举赵瑞麟先生为公司

董事

8,647,495 97.81

14.02

选举郝常安先生为公司

董事

8,647,495 97.81

14.03

选举吴克斌先生为公司

董事

8,647,495 97.8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在以上审议通过的议案中，《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公司关于与开

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综合服务合同（续签稿）》的议案》和《公司关于预计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并持有公司股票700,384,912股，作为公司的关联股东，对该两项议案已回避表决；《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一然、张妍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

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735

股票简称：新华锦 编号： 临

2015-019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转增比例：每10股转增5股，即每股转增0.5股

股权登记日：2015年05月06日

除权日：2015年05月07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2015年05月08日

一、通过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2014�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2015� 年 4� 月22� 日召开

的 2014�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2015�

年 4�月23�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2014�年度

(二)发放范围：截止 2015�年 05�月 06�日下午 15:00�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转增方案：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公司 2014�年 12�月31�日总

股本 250,699,666�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

共计转增 125,349,833�股，公司 2014�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50,699,666股增至376,049,499股。

三、相关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5�年 05�月 06�日

2、除权日：2015�年 05�月 07�日

3、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2015�年 05月 08�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2015�年 05�月 06�日下午 15:00�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

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由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 根据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持股数，按照每 10�股转增 5�股的转增比例直接记

入股东账户。 每位股东按分派股份比例计算后不足 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

尾数大小排序并向股东依次派发 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

统随机排序派送)，直至实际分派股份总数与本次分派股份总数一致。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

转增

)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境内其他法人持有股份

40,145,923 20,072,961 60,218,884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556,279 778,139 2,334,419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1,702,202 20,851,101 62,553,303

无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08,997,464 104,498,732 313,496,196

股份总数

250,699,666 125,349,833 376,049,499

七、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后的每股收益

公司本次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后，按新股本总数376,049,

499�股摊薄计算的 2014�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0.1535�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127号

电话：0532-85967156

传真：0532-85877680

九、备查文件

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008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5-020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灌河国际港务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6,521.40万元人民币

●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17,721.40�万元人民币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17,721.40万元人民币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江苏灌河国际港务有限公

司（下称:灌河港务）为购建堆沟港海河联运区一期码头泊位及配套设施设备，以早日达到

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健康发展，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灌南支行（下称：灌南支行）签订

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申请银行贷款9,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为96个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上述银行贷款与灌河港务另一股东方江苏金灌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下称：金灌集团）按出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出资额占灌河港务注册资本

的72.46%，担保额为6,521.40万元；金灌集团出资额占灌河港务注册资本的27.54%，担保

额为2,478.60万元。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2015年4月28日公司与灌南支行签订

了《保证合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名称：江苏灌河国际港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春宏

注册地点：灌南县堆沟港镇

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等设施；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

（危险品除外）、港内驳运；从事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修业务；房地产开发。

货运代理；码头及配套设施的开发。

截止2014年12月31日，灌河港务资产总额为29,796万元，负债总额为

18,184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1,612万元。 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849万元，实现净

利润848万元。

公司出资额占灌河港务注册资本的72.46%，本次担保额为6,521.4万元；金灌集团出资

额占灌河港务注册资本的27.54%，本次担保额为2,478.6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

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责任的发生：如果债务人在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

向债权人进行清偿，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

4、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5、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凡因履行本合

同而产生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可先通过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采

用与主合同之约定相同的争议解决方式。

在争议解决期间，若该争议不影响本合同其他条款的履行，其他条款应继续

履行。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灌河国际

港务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灌河港务的

银行贷款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担保风险处

于可控范围，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详情请见2014年10月1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047）和《独立董

事意见》。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

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17,721.4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54%，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保证合同》

2、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江苏灌河国际港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3、江苏灌河国际港务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012

证券简称

:

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15-033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通威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战略合作协议

●合同履行期限：5年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 ）与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通威集团” 或“甲方” ）于2015年4月28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合作协议” ），双方拟根据自身优势与发展需要，在光伏产业各环节打造优势互补、资源

共享、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一、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双方发挥各自产业优势，联合开展高效或超高效单晶硅片、电池、组件及终端系

统集成的技术研发工作；

（二）甲方将进一步扩大电池产能，与乙方在单晶硅片及单晶组件的产能扩充协同发

展；

（三）甲方承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乙方单晶硅片，乙方承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

购甲方硅料、单晶电池，价格参考市场价格执行；

（四）双方承诺共同开发“渔光互补”光伏终端应用市场。对于甲方自行开发的光伏电

站，甲方尽量使用单晶组件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乙方单晶组件，价格参考市场价格执

行。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通威集团的战略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扩大公司主营产品的

市场份额，推广单晶价值，促进公司高效单晶产品研发工作的开展。甲乙双方不存在关联关

系，本合作协议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本协

议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的情况。

三、风险提示

本合作协议属双方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具体合作内容尚需进一步沟通和落实，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012

证券简称

:

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15-034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中民新能光伏组件战略采购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8日收到中民新能

投资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二次光伏组件战略采购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 ）的中标通知

书，公司已成为该项目的中标候选人，中标金额共计人民币4亿元左右。 相关合同尚需双方

进一步洽商，公司将根据合同签署情况进行信息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268

证券简称：

*ST

二重 公告编号：临

2015-060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

公司股票主动终止上市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年4月28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函〔2015〕526号《关于受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主动终止上市申请的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受理公司关于股票主动终止上市

的申请。

特此公告。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268

证券简称：

*ST

二重 公告编号：临

2015-061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风险

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

止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终止上市的原因

2015年4月23日，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二

重重装” ）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公

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同意主动撤回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并在取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终止上市批准后转而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

根据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2015年4月23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

《关于撤回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申请》。

2015年4月2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函〔2015〕526号《关于受理二重集团

（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主动终止上市申请的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受

理公司关于股票主动终止上市的申请。

若上海证券交易所最终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作出决定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终止上市并摘牌。

二、公司股票可能终止上市及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相关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9条、第14.4.12条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在受理上市公司主动终止上市申请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其股票终止上

市的决定。在此期间，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提供补充材料的，公司提供补充材料期间不

计入上述作出有关决定的期限。 但累计不得超过三十个交易日。 若上海证券交易所最终作

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决定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摘牌

并终止上市。

主动终止上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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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8日（星期五）上午09:30-11:30

●会议召开地点:�本次现金分红说明会不设现场会议，互动平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现金分红说明会通过网络方式召开，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e

互动”平台中“上证e访谈”栏目同本公司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201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内容详见2015年4月2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旗滨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021）、《旗滨集团关于公司2014年度未进行现金分红公

告》（2015-02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规定，公司决定通过网络互动的方

式召开“2014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 ，解答投资者疑问，让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情况。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15年5月8日（星期五）上午09:30-11:30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现金分红说明会通过网络方式召开，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e互

动”平台中“上证e访谈”栏目同本公司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个别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办公室、财务

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以在2015年5月7日下午15:00前，通过传真方式向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

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集中解答。

2、投资者可以在2015年5月8日上午09:30-11: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中的“上证e访谈”栏目，在线参与本次说明

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 系 人：沈美丽

联系电话：0596—5699668

传 真：0596-5699660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